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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温企城投破管字第 3-5 号 

清镇市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裁定受理贵州温企城建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企城投公司）破产重整，并指定贵州贵达

律师事务所担任贵州温企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

理人）。 

为推动温企城投公司破产重整工作，实现资源整合、债权人利益

最大化和维护企业价值，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面向社会以融资托管、垫资施工、项目整体收

购、共益债借款等多种方式公开招募意向投资人，现就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温企城投公司概况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贵州温企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81053332674W 

法定代表人：徐再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4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旗路金枫府邸小区 2号 2-3-4 

登记股东：清镇市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经营范围：地产开发、房产开发、经营；房屋、设备租赁；市政

工程投资、管理；物业管理；投资咨询服务；建材、办公设备、通信

器材经营，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经济适用房及廉租房建设、旧

城改造、新区开发（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凭前置许可内容及

时效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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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介绍 

1.基本信息 

铁鸡巷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铁鸡巷项目）总面积为

80124.6 ㎡，坐落于清镇市铁鸡巷棚户区改造地块，东至红枫街，西至

原市政府，南至红旗路，北至同乐路。整体占用土地由两块宗地组成，

系温企城建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CR-1401号宗地面积 37769.60㎡，

取得黔（2020）清镇市不动产权第 0012496 号不动产权证，但载明的

面积为 36909.4 ㎡，相差 860.2 ㎡（原因为气象局土地已征收但尚未

办理产权证书），用途为商服用地及住宅用地，商服用地使用期限 40

年、住宅用地使用期限 70 年（自 2013 年 12 月 3 日起算）；CR-1331

号宗地面积 42355 ㎡，取得黔（2019）清镇市不动产权第 0019090 号

不动产权证，用途为商服用地及住宅用地，商服用地使用期限 40 年、

住宅用地使用期限 70 年（自 2014 年 1 月 27 日起算）。温企城投公司

已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 276773382.4 元。 

2.区位价值 

项目地处清镇市中心区域，交通便利，教育、医疗、商业、休闲

配套完善，项目三公里内有 98 个公交站、49 座幼儿园、12 座小学、

8 所中学；距离清镇市第一人民医院仅 2.1 公里；靠近金清路商业广

场及吾悦广场、周边有家多福、佳惠等 104 家超市，有清镇汽车站农

贸市场及东门桥市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距离清镇市人民广场仅 315

米，还有时光贵州黔公馆及清镇市红枫生态体育公园等城市公建设施。 

3.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总指标）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的技术经济指标

为：建设用地面积 80124.6 ㎡，总建筑面积 485390.05 ㎡（计入容积

率建筑面积 391082.72 ㎡，其中：1、住宅 184119.7 ㎡，2、公建配套

2503 ㎡，3、商业 172976.79㎡，4、幼儿园 2663.25 ㎡，5、酒店 1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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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办公 11527.98 ㎡；不计入容积率建筑面积 94307.33㎡，其中：

1、地下车库 93793.25 ㎡，2、架空层 514.08 ㎡），容积率 4.89，建

筑密度 55%，绿地率 25%，户数 1615，机动车位 3436。项目分两期规

划、实施、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规划情况 

一期 

名称 7#-13#、15#、19#-22#楼 建设用地面积 37769.60㎡ 

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 257557.1 ㎡，计容面积 214602.44㎡（住宅 117465㎡，商业

及配套设备面积 97137.44㎡），不计容面积 42954.66 ㎡。 

居住户数 537，停车位 1194。 

二期 

名称 B1-B3#、B5#、B7-B17#楼 建设用地面积 42355㎡ 

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 312338.09 ㎡，其中计容面积 213630.19 ㎡，不计容面积

98707.9㎡。 

一期已取得地字第 520000200910247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字第 520000201502363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520181201604290101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6）清商房预字第 018 号、（2017）清商

房预字第 008 号、（2018）清商房预字第 15 号预售许可证（一期所有

楼栋均获得预售许可）。 

二期已取得地字第 520000200801467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筑

规建字 2021（清镇）015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5201812203100001-

SX-001、5201812203100001-SX-002、5201812203100001-SX-003 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尚未取得预售许可证。 

4.项目各期建设现状 

铁鸡巷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各期建设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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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理人现场查看，各栋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楼栋 建设情况 

一期 7# 未修建 

8# 住宅部分已交付 

9# 住宅部分已交付 

10# 住宅部分已交付 

11# 住宅部分已交付 

12# 住宅部分已交付 

13 住宅部分已交付 

15# 主体工程完成，其他未完成 

19# 主体工程完成，其他未完成 

20# 主体工程完成，其他未完成 

21# 主体工程完成，其他未完成 

22# 主体工程完成，其他未完成 

二期 B1# 主体工程建设部分，其他未完成 

B2# 主体工程建设部分，其他未完成 

B3# 未修建 

B5# 未修建 

B6# 未修建 

B7# 未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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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未修建 

B9# 未修建 

B10# 未修建 

B11# 未修建 

B12# 未修建 

B13# 未修建 

B15#幼儿园 未修建 

B16# 主体已封顶，其他未完成 

B17# 主体已封顶，其他未完成 

上述项目情况为管理人初步了解的温企城投公司财产状况，具体

情况可现场勘察。 

二、重整投资方式 

按照前述温企城投公司的财产状况，铁鸡巷项目整体在建工程需

要完善验收，未建工程需要建设。故，本案需要招募投资人的环节主

要为：房地产开发、销售。因此，本次招募的投资方式灵活多样，重

整投资人可采用多元化的方式进行投资，包括但不限于： 

（一）投资方式 

1.融资托管 

融资托管即意向投资人对铁鸡巷项目的全部或一部分进行托管并

融入资金用于项目复工建设、运营，由投资人统一管理、运营，不改

变温企城建公司股权结构和铁鸡巷项目建设单位；项目运营收益在扣

除成本、融资费用、托管费用等后由管理人用于清偿债权。 

融资托管投资人的收益主要包括：（1）按照合同约定，收取实际

投入的资金占用利息，具体由各方协商确定，但最高不得超过法律规

定的 lpr 的 4 倍；（2）收取托管费，可参考托管人投入的管理团队运

营成本、继续聘用或重新聘用的温企城投公司职工运营成本、后期物

业的销售费用（含销售佣金、制作费用、渠道费用）等，按照融资托

管协议中约定标准计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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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融资托管对投资人资金要求较高，在重整投资协议签订时，

需提供具备与投资总额相匹配的资金实力相关的证明材料，并根据投

资协议缴纳保证金；2.本项目在开发建设中，在出现资金短缺、需注

入资金推动后续建设，投资人应在投资总额范围内，及时投入复工建

设资金；3.复工建设资金的使用期限原则上使用至温企城投公司铁鸡

巷项目复工建设完成并经竣工验收之日止，根据项目推进情况，可决

定提前分期偿还，但如因不可抗力、政府行政审批原因导致工程延期，

资金使用期限顺延。4.融资托管人最终提交的托管经营方案应同时符

合以下各项要求：（1）以有利于温企城投公司复工建设成功为原则，

并充分考虑对业主和其他债权人权益的保护；（2）融资托管人对托管

经营方案的实施不能设定假设性前提条件，不能使方案的实施存在不

确定性；（3）不得提出超出法律法规的规定、或不合理加重政府部门、

管理人责任的要求。 

2.共益债借款 

共益债借款即投资人以共益债务提供续建资金，房地产开发商负

责项目续建施工、销售、竣工验收等工作，资金则由共益债务资金方

提供。共益债借款投资人资金的收入为垫资成本+利息收益，共益债共

益债借款投资人不对温企城投公司债权的清偿比例和时间做出承诺。 

注：1.共益债借款投资对投资人资金要求较高，在重整投资协议

签订时，需提供具备与投资总额相匹配的资金实力相关的证明材料，

并根据投资协议缴纳保证金；2.共益债借款投资人可以按照投资协议

和重整计划对项目进行监督，但原则上不参与项目管理；3.借款使用

期限原则上使用至温企城投公司铁鸡巷项目复工建设完成并经竣工验

收之日止，根据项目推进情况，可决定提前分期偿还。 

3.垫资施工 

即重整投资人垫资续建或一并负责销售模式，销售回款优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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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待销售完毕后再支付续建收益。销售款扣除施工成本+垫资收

益后，用于清偿债务。重整投资人不对温企城投公司债权的清偿比例

和时间作出承诺，意向投资人需具有充足的垫资实力。 

注：1.垫资施工的投资人需具备施工相关的资质、人员、资金；

2.如仅有垫资施工投资的，工程款需要从项目销售款中支付，请充分

考虑资金占用及以物抵债等方式。 

4.资产收购 

资产收购即意向投资人提供重整资金，议价后买断温企城投公司

全部或部分资产存量资产（包括所有权属于温企城投公司的已建成或

在建的住房、商业、车位，以及尚未启动建设的二期部分土地），剥离

全部债务。温企城投公司以投资人购买资产提供的资金供债权人依法

分配，投资人可将所购资产自行依法处置。 

注：（1）采取资产收购模式的，原则上在重整计划生效后应立即

投入资金解决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及小额债权，其他资金

可分期支付；（2）因资产收购对资金要求较高，在重整投资协议签订

后投资人应按照收购价款总额支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3）资产收购

中对已售（已安置）房产（含商业、住宅）的处置应进行明确，即由

投资人进行复工建设、交房办证或是解除合同、退还房款。 

5.股权收购 

股权收购即意向投资人出资收购温企城投公司全部股权后，对现

有资产（包括住房、商业、车位等）投资再建设。温企城投公司股东

也随之变更为重整投资人，后续由投资人经营公司自负盈亏。温企城

投公司出售全部股权所得资金供全体债权人依法分配，或保留部分债

务由投资人后续清偿。 

注：（1）采取股权收购模式的，原则上在重整计划生效后应立即

投入资金解决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及小额债权，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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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期支付；（2）因股权收购对资金要求较高，在重整投资协议签订

后投资人应按照收购价款总额支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3）承继已售

（已安置)房产（含商业、住宅）的交房办证。 

6.其他 

意向投资人可以选择一种投资方式或多种投资方式相结合，多家

意向投资人也可以选择对铁鸡巷项目的一部分进行投资，也可以提供

其他合法、合理且可行的投资方式。意向投资人可以是一家企业独立

完成投资，也可以是多家企业联合体进行投资（例如房开企业+销售企

业+建筑企业）。以上重整方式并非固定方式，如投资人有更好重整思

路可与管理人协商。 

（二）投资人资质 

1.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法人或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个人；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2023 年 5 月 20 日至今不存在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限制高消费名单等严重不良征信； 

3.拥有充足的资金实力对温企城投公司进行重整投资； 

4.拥有与温企城投公司重整完成后的经营事务相适应的经营和管

理能力； 

5.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或自然人可以组成联合体参与投资，投

资联合体各方均应符合第 1、2 项条件，至少有一方符合 3、4 项条件。 

三、招募程序 

（一）报名 

1.报名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6 年 6 月 26 日。 

2.报名地点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街迪拜城 13 栋 1 楼迪拜城项目攻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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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3.报名需提交资料： 

（1）投资意向书（意向书内容应包括：投资人基本情况介绍、投

资方式、投资优势、资金实力或融资能力介绍等，法人报名的须由企

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个人报名的应由个人签名）；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须加盖企业公章），自然人

身份证明复印件； 

（3）其他用以证明符合报名条件的相关资料； 

（4）联合体报名须提交联合报名合作协议书，并分别同时按要求

提供相关资料。 

（二）报名资格审查 

1.管理人根据本公告确定的报名条件和要求对意向投资人提交的

报名材料进行审查。 

2.资格审查通过后，意向投资人可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温企城投

公司、管理人配合提供相关资料。开展尽职调查前，意向投资人应根

据管理人的要求，出具《保密承诺函》。 

（三）重整投资方案的提交和审查 

1.意向投资人根据了解到的情况，结合自身的商业判断和法律风

险评估，在规定时间内向管理人提交具有操作性且不可撤销的《重整

投资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意向、经营方案、投资方式、投资数额

和履约形式等）。 

2.《重整投资方案》提出时，意向投资人根据投资模式，需向管

理人缴纳投资保证金或提供其他形式的担保。 

3.管理人对投资人提交的《重整投资方案》进行审查，符合要求

的，管理人向投资人发出《重整投资人入围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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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整投资方案评审

1.管理人在清镇市人民政府、人民法院的监督下，根据投资金额

高低、支付方式、支付期限、履约能力、履约保障、经营方案等情况

综合对入围《重整投资方案》进行评审，确定正式重整投资人。 

2.中标的正式重整投资人应当签订《重整投资人身份确认书》，其

他未中标的意向投资人由管理人告知后无息退还保证金。管理人有权

视入围重整投资方案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设定轮候重整投资人，并

与其办理轮候重整投资人身份确认手续。 

3.已报名并缴纳的意向保证金的投资人，基于对温企城投公司的

深入了解后不愿意继续投资的，可在签订重整投资协议前随时书面向

管理人提出退出投资意向的请求，管理人将在收到书面请求后十日内

无息退还已交纳意向保证金。 

（五）签订重整投资协议

1.管理人根据重整投资人的《重整投资方案》，编制重整计划草案。 

2.正式重整投资人在规定时间内签订重整投资协议，并在生效后

依法履行。 

3.重整投资协议签订时，重整投资人应至少将首期投资款或保证

金（500 万元以上）支付至管理人账户（已缴纳的保证金自动转为投资

款），管理人将重整投资方案编制为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

如债权人会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未通过且清镇市人民法院未裁定批准

的，管理人无息退回已支付投资款。 

四、特别说明 

1.本次招募意向投资人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以市场化、

法治化为导向，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具备实力的意向投资人，本公告

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同等适用，并在清镇市人民法院的监督下进行。 

2.本公告非要约性文件，不具有投资协议的约束力，本次招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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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终投资人及投资方案的确定。 

3.因温企城投公司预重整期间已有清镇城发置业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城发置业公司）提出投资方案：以共益债务投资 9000 万

元，并以温企城投公司委托城发置业公司对工程建设施工方进行招募、

对工程建设进行管理的模式继续复工修建剩余工程。目前在城发置业

公司管理下已开始部分工程已开始复工建设。如意向投资人对本项目

有投资意向的，提出的投资方案应优于城发置业公司投资方案。 

4.管理人提供的所有温企城投公司的描述和相关资料不应作为对

意向投资人的承诺和保证，意向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理解和进行决策。

如有疑问，欢迎垂询。 

5.如出现影响温企城投公司破产重整的重大事项或者清镇市人民

法院提出要求，管理人可中止或者撤回本次招募行为，不承担任何违

约和赔偿责任。 

6.本公告由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属管理人。

7.管理人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柳律师，13595079196；方律师，18198230823。 

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街迪拜城 13 栋 1 楼迪拜城

项目攻坚组办公室。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前来考察洽谈，参与温企城投公司重整投资。 

特此公告。 

贵州温企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日




